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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专项说明
深正一专审字(2025)第01002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接受委托，对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安必康公

司”)2024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5 年 4 月 20 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深正一审字【2025】第 01001 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

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就相关

事项说明如下：

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1、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如财务报表所述，延安必康公司2024年度净利润为 -114,632.38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09,545.62万元,公司近三年大额亏损、营业收入持续下滑。

报告期内流动性资产202,200.11万元、流动性负债691,015.83万元，流动性紧张、

债务逾期以及拖欠工资和欠缴税款，多个公司生产经营停滞等，同时涉及多起诉

讼、多个银行账户及资产被轮候冻结、查封和保全，这些事项或情况连同其他事

项的叠加影响，表明延安必康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评估其持续经营能力，无法判断延安必康公司运用持

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4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2、行政处罚及立案调查事项

延安必康公司于2025年3月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2025〕38号），根据《决定书》显示，延安必康公司在2019至2020

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增营业收入17.18亿、营业收本6.56亿、营业费用3,538.39万

元以及9.34亿的营业利润、以及未披露大额的违规担保和存在资金占用等事项，

上述事项可能涉及前期差错更正和可能发生的股民诉讼,截至报告日，延安必康

公司尚未就相关事项进行更正和追溯调整以及合理估计可能承担的或有负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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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由于上述事项涉及多个报表科目且金额重大并且具有广泛性，我们也无法确

认该事项对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及调整金额。

3、前期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的影响

延安必康公司2023年报中非标准意见所涉及事项的影响尚未消除，相关事项

延续并继续影响着本期，我们无法判断上述事项对2024年财务报表的影响。

4、资产处置的完整和准确性

延安必康公司与新沂市远大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2012年10月就其名下三

个工程建造项目(新沂项目、嘉安项目、山阳项目)签订了总承建合同(以下简称

新沂远大和工程项目)，工程项目于2018年陆续停工、停建。上述工程项目一直

处于停工停建状态，工程相关的最终结算金额与时点等以及相关固定资产、在建

工程、债权债务并与之相应的折旧、摊销、减值均缺乏相关的事实依据。

因相关债权债务到期以及担保诉讼等执行，报告期内，该工程项目的相关资

产存在被拆解退回、拍卖、出售、抵偿债务等行为，我们无法确定是否就其作出

调整及调整金额，无法判断工程项目涉及资产及负债的列报是否准确，也无法判

断该事项对财务报所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5、或有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承诺及或有事项所述，延安必康公司因无法清偿到期

债务以及提供担保等事宜引发大量诉讼事项，且公司也无专人负责相关诉讼事宜，

我们虽实施了访谈、检查诉讼材料和企业信用报告、网络查询等审计程序，但由

于诉讼和担保事项的复杂性及其结果的不确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以判断诉讼相关事项计提是否准确、完整以及其他相关报表项目列报是否

准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作相关的调整以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也无法确定是

否还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担保等事项。

6、审计受限

我们在对延安必康(及其子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过程中存在

如下限制：

(1) 函证

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我们拟对延安必康的银行、收入、往来、采购等项目

实施函证程序，但因公司无法提供银行开户清单、部分账户银行流水缺失、交易

信息账面记录不完整、或部分账户因交接原因印章缺失等，以及存在相当比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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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因未获取到有效的收函人信息而无法发出，或虽已对外发出函证但未收回，亦

或回函不符无法核实的情况，截止本报告日，延安必康银行类函证合计发函170

份，未能发函5份，尚未回函22份；往来类函证合计发函1170份，未能发函608

份，尚未回函209份，同时受其他段落所述事项的相互影响，我们拟执行的函证

程序未能有效执行、也无法实施替代审计程序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也无法确认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2) 实物盘点

我们拟对延安必康存货、固定资产、工程项目等实物资产实施监盘、核对等

程序，受公司实物管理相关内部控制不健全的影响，同时因其他段落所述事项的

相互影响，拟实施的实物盘点程序未能充分执行，我们无法获取充分审计证据，

无法判断存货、固定资产、工程项目等实物资产是否真实存在并准确列报、亦无

法确定是否有必要于财务报表中就此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金额及对相关

财务报表的影响。

(3) 子公司

延安必康重要孙公司必康润祥医药河北有限公司(简称”河北润祥公司”)

未能提供审计所需资料，就此我们与延安必康进行充分必要的沟通后仍未取得审

计资料。基于上述情况，我们无法对纳入合并范围的河北润祥公司的财务数据执

行必要的审计，无法判断是否有必要于财务报表中做出相应调整和应调整金额及

对公司报表的影响。

(4)其他事项

延安必康及多家子公司生产经营停滞，人员流失、职能部门缺岗，公司财务

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未能有效运行，多家子公司财务核算处于停滞状态，我们未

能获取上述公司多项重要财务资料，这些事项连同其他事项段之间的相互影响，

我们未能实施有效的函证及检查等必要的审计程序以判断相关的合并财务报表

项目是否存在重大错报，亦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做出调整和调整金额，我们无法

对延安必康公司财务报表整体形成审计意见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

二、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依据和理由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一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第十条，“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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